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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羽或囚或逃猢猻散
禍港民主黨注定收檔

對內「煽暴」製「攬炒」亂局多年 對外勾結反華勢力「賣港求榮」多年來打着「民主」幌子、裹挾「民意」反中亂港的民主黨，

終於步上解散的末路。民主黨昔日對內「煽暴」、「庇暴」滋亂

製造「攬炒」亂局，對外勾結反華勢力企圖「賣港求榮」，為實

現其政治野心和謀取政治紅利，公然踐踏法律，挑戰香港國

安法紅線，由其創黨主席李柱銘到一眾繼任者，乃至一眾黨

羽，因涉嫌干犯各種罪行，有的被起訴正待法庭審訊，有的

已被定罪鋃鐺入獄，也有人棄保潛逃被警方通緝。香港文匯

報翻查庭審資料，梳理出民主黨過往惡行纍纍，壽終正寢早

已是注定的結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黨羽涉煽亂挺暴干擾港安寧
●2014年非法「佔中」，民主黨創黨成員、前副主席李永達與另外8人，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

耀明等，分別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李於2019年4月被判囚8
個月，緩刑兩年，至2021年他離港赴英國，被網民揶揄「叫人衝、自己鬆」及「走佬」。

●2019年7月6日，「攬炒派」發起所謂「光復屯門公園」遊行演變成黑暴騷亂，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林卓廷、許智峯及另外兩人，在屯門警署外搶去及損毀一名市民用以拍攝暴徒樣貌的電話，並
要求刪除相片，分別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刑事損壞及非法集結罪。
林卓廷受審後脫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律政司以案件呈述方式提上訴，案件排期於2026年6月5
日審理。許智峯則在受審前勾結外國政客，瞞騙警方和法庭竄逃海外，現被國安警通緝。

●2019年7月8日，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旺角黑暴現場，用「大聲公」（揚聲器）擊打
警員長盾，以及近距離向警司高振邦爆粗，致使高聽力受損。區2020年4月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
成，判處14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提出刑罰覆核。上訴庭經考慮後於2021年3月裁定原審裁
判官判刑原則性犯錯且明顯過輕，遂改判區諾軒入獄9個星期。

●2019年7月21日港鐵元朗站暴動案，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涉嫌在港鐵元朗站大堂參與暴
動，與另外6人被控暴動罪。控方指林卓廷當晚到元朗，並非履行公職，而是濫用職權以達到私
人目的，在現場對其他閘內的人發號施令，濫用議員身份，作為領導者帶頭挑釁攻擊白衣人，口
稱「調停者」實質是火上加油，更透過其助手現場直播刷流量，是鼓動更多人到元朗搞事，之後
發生的事件包括暴動，其中一個起因應歸咎於林卓廷的發動及參與。
2024年12月12日，林卓廷等7被告被裁定暴動罪成。2025年2月，林卓廷被判入獄37個月。

●2019年8月18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與前主席何俊仁、黨員區諾軒，以及黎智英、吳靄儀等
9人參與「民陣」在維園舉行的所謂「流水式集會」，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李柱
銘被判囚11個月，緩刑兩年，何俊仁被判囚12個月，緩刑兩年。區諾軒承認組織及參與兩罪，
判囚10個月。
法官判刑指，涉案遊行背景為2019年6月連串暴力事件、令人擔憂的社會動盪事件，被告身為名
人卻攜手帶領遊行，公然違反法律、挑戰公共秩序；即使遊行屬和平，但多人聚集時往往情緒高
漲，實有爆發暴力衝突的潛在風險，造成嚴重後果，故判刑時應以阻嚇、懲罰和保護公眾為目
的，以反映罪行的嚴重及被告的罪責。
李柱銘等7人提出上訴，2023年8月上訴庭駁回明知而參與集結的定罪及刑期上訴，「組織集
結」定罪上訴得直；眾人獲減刑3個月至6個月。7人其後提終極上訴，被特區終審法院駁回。

●2019年8月31日，民主黨前主席楊森，與黎智英及李卓人在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下，參與灣仔至
中環的非法遊行，3人承認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黎智英被判監8個月；楊森被判監8個
月，緩刑一年；李卓人被判監6個月。

●2019年10月1日，民主黨的何俊仁、單仲偕、蔡耀昌、楊森，與黎智英、李卓人、梁國雄、陳皓
桓、何秀蘭、吳文遠等10人，參與在維園舉行的非法集會遊行，分別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及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黎智英被判監14個月，加上之前兩案共囚20個月，楊森被判囚
14個月。單仲偕被判入獄14個月，緩刑24個月；蔡耀昌被判入獄14個月，緩刑24個月。

●2019年10月20日，陳皓桓、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黃浩銘、楊森及吳文遠，涉九龍非法遊
行，分別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分別被判刑。何俊仁被判囚16個
月，連同其他同類案件總刑期為18個月。楊森被判囚11個月，連同其他案件總刑期為14個月。

●2020年6月4日。何俊仁、尹兆堅、胡志偉、蔡耀昌，聯同李卓人、梁耀忠、梁錦威等26人，分
別涉參與維園未經批准集會煽惑及舉行未批准集結罪；24人被判監4個月至10個月不等，當中3
人獲准緩刑。部分被告刑期與前案同期執行，

●2020年6月30日，胡志偉等人在終審法院外非法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胡志偉及曾
健成承認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法官游德康判刑時指，陳皓桓、曾健成、徐
子見及胡志偉直接煽惑全港市民在7月1日參與非法遊行，發言被傳媒廣泛報道，明顯希望鼓動盡
量多人參與，案發前夕香港國安法實施，有內在風險催化局勢，有需要判阻嚇性懲罰，其中胡志
偉判監10個月。

●2020年9月，身負多案的許智峯棄保潛逃後，被控4項刑事藐視法庭罪，高等法院裁定許智峯4
項藐視法庭罪成。法官陳慶偉斥許智峯的欺騙行為經精心策劃，以虛假文件欺騙警方和法庭。由
外國政治組織假造的邀請函和行程單，用來向法庭申請解除旅行限制，作為准予其保釋的條件之
一，從而離開司法管轄區並逃避刑事訴訟，行為「不僅是對刑事司法制度的嘲弄，而且構成妨礙
司法公正罪」，加上許智峯毫無悔意，判其監禁3年6個月。

「35+串謀顛覆政權案」中的45名罪成判囚被告中，
9人有民主黨背景，參與串謀組織和參與非法「初選」，
企圖癱瘓特區政府，包括案發時的民主黨主席胡志
偉，副主席尹兆堅、林卓廷，以及時任黨員黃碧雲，
前黨員區諾軒、趙家賢、范國威、柯耀林、鍾錦麟。
被裁定為組織者的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3人，和

首犯戴耀廷同列「首要分子」，戴耀廷已被判監禁10
年，其餘人等分別被判監禁6年1個月至7年。「積極
參加者」胡志偉、尹兆堅、黃碧雲、林卓廷、范國威、
柯耀林等人則被判囚4年2個月至6年9個月不等。
法庭判刑指出，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於案中角
色重要、參與程度高。區諾軒協助主腦戴耀廷推動
「攬炒」策略，趙家賢、鍾錦麟協助安排和執行。法
官在判詞中指出，「35+」計劃的終極目的和用意就是
利用該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以及
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
制，若涉案謀劃得逞，其禍害深遠。

參與「初選」圖顛覆政權
9新舊黨員罪成判囚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與反中亂港組織「支聯
會」、「支聯會」頭目李卓人及鄒幸彤，被控干犯香
港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控罪指4人於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
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
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何俊仁於2022年8月獲准以70萬元現金及40萬人事

擔保外出。他涉嫌在保釋期間干擾證人，2023年3月
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現就「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
還押，案件預定2026年1月22日開審。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逃犯許智峯，涉煽動分裂國
家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2023年7月3日被警方國安處懸紅
100萬元通緝。許智峯自2021年3月起，聯同他人發起
「2021香港約章」，並多次透過社交媒體平台鼓吹
「台獨」、「港獨」及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
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
於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間，許在社交媒體發
布帖文，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進行「制裁」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許於2020年11
月30日離港抵達丹麥，再先後轉往英國及澳洲，裁判
官其後簽發手令通緝他歸案。

夥「支聯會」煽動顛覆政權
何俊仁涉干擾證人候審

屢次網上「煽獨」棄保潛逃
許智峯被警國安處通緝

●2020年3月，大批示威者在將軍澳尚德邨外集
結，當中包括現已潛逃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許智
峯（藍衫）。 資料圖片

●民主黨多次透過遊行示威，誣衊香港國安法。
資料圖片

●圖為2021年，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民
主黨成員黃碧雲（左四）到法院應訊。 資料圖片

●多年來，民主黨不定期在銅鑼灣街頭設置街
站，舉行所謂「非常合法籌款」。 資料圖片

昨日，高等法院原訟庭對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一案作出歷史性裁
決，裁定其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三項控罪全部成立。這
是對一個長期禍港亂港分子的依法懲處，更
是對國家主權與安全底線的堅定捍衛，有力
地彰顯香港公平、公正、公開的法治精神。
黎智英案的依法判決，說明在香港，沒有任
何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也沒有任何勢力能
夠撼動法治根基。任何人妄圖以「人權」
「民主」「自由」為幌子從事反中亂港、施
壓干預的行徑，終將以失敗告終。

禍港行徑鐵證如山
黎智英的名字，早已與「反中亂港」畫上

等號。自 2019 年修例風波以來，其一直利
用旗下媒體《蘋果日報》煽風點火、顛倒黑
白、挑撥社會矛盾，更與外部反華勢力勾
連，乞求制裁中國及香港特區，甘願成為西
方反華勢力「以港遏華」的馬前卒、「走
狗」與「爪牙」。法庭經過 156 天公開審
訊，審視超過 8 萬頁文件與 2,220 項證物，
清楚證明黎智英是種種反中亂港事件和港版
「顏色革命」陰謀的幕後黑手、主腦和「金
主」。

正如判詞中指出，黎智英並非基於政治信
念受審，而是其以確實行動危害國家安全，
絕非部分西方反華政客及媒體口中的所謂
「政治犯」。確鑿證據顯示，他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前後皆積極推動「國際戰線」，勾連境
外反華勢力，鼓動外力干預中國和香港特區政
務，例如指示《蘋果日報》高層發起「一人一
信行動」，藉此爭取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並
以媒體為平台不斷散播仇恨與對立，公然鼓吹
「港獨」「黑暴」「攬炒」等亂港言行。這些
卑劣行徑，早已超越所謂「新聞自由」的界
線，實質上是以媒體包裝的顛覆活動。黎智英
的所作所為，是明目張膽挑戰國家主權安全與
香港法治底線的嚴重犯罪，其行可恥、其心可
誅。

罪大惡極用心歹毒
法院的裁決理由詳細揭示了黎智英的禍港軌

跡，他不僅指示《蘋果日報》高層「以反中為
導向」撰稿，更於國際層面組織游說，美化暴
力、扭曲真相，企圖以「輿論戰」推動香港社
會對抗中央。黎智英自己就在庭審中親口承認
是修例風波的推手之一，他打着「民主、自
由、人權」的幌子，直接參與策劃、組織及發
動其間一系列反中亂港的違法集會、遊行、示
威等活動，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穩定。

從「飯盒會」傳達政治立場，到暗地協助煽
動活動，再到「Stand with Hong Kong」這類外
部宣傳平台的資金支持，種種證據互相印證，
顯示黎智英不僅是幕後操控人，更是實際指揮
者。法院認為，他在明知國安法已實施的情況
下仍變本加厲，以隱晦手段繼續鼓動敵對行
動，完全不顧國家與香港市民的利益。這些鐵

證如山的事實，揭穿了他假借「新聞自由」之
名、行禍國害港之實的邪惡面目。

黎智英的諸多惡行一度對香港造成劇烈動
盪，嚴重損害社會安全和秩序。在其策劃發動
的修例風波期間，大量愛國愛港市民無辜遭受
暴徒毆打、綑綁甚至非法禁錮，暴徒投擲逾
5,000枚汽油彈，全港85個地鐵站被焚燒或嚴
重破壞，超過1,000家店舖遭損毀，3,140名執
法人員及其家屬遭起底……

正義必勝有法必依
黎智英案歷經 156 天審訊終於迎來公正裁

決，再度證明了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從不缺
席！法庭在855頁的判詞中，以嚴謹的事實分
析與法律推理，逐條論證控罪成立的理由，不
受任何干涉，更絕無任何政治考慮。審訊過程
充分公開透明，被告有充分辯護權利，證人證
供經多方交叉驗證，體現香港司法獨立、公平
審訊的精神。當外部勢力妄圖以壓力與謊言影
響審訊時，香港司法機構不為所動，堅持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讓社會看見法治的力量依舊堅
不可摧。此案將成為未來國安案件的重要判
例，標誌着香港司法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的成
熟與自信。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法庭
的定罪判決彰顯了法律的正義，維護了香港的
核心價值。」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迅速扭轉亂局，使香港
社會重回正軌。而黎智英案作為首宗涉及「勾
結外部勢力」的國安重案，其審理過程與結

果，正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最佳註
腳，證明了香港的司法制度既能保障合法權
利，也能堅決打擊違法行為，充分彰顯真正的
法治精神，而非某些人所謂的「選擇性正
義」。更重要的是，這次裁決向全社會傳遞清
晰信號：任何挑戰國家安全底線的行為，無論
打着何種旗號、背靠何種「後台」、「主
子」，都將受到法律嚴懲。這是對「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堅實保障。

暴露美西方虛偽本質
然而，就在裁決公布之際，美國、英國、歐

盟等部分政客與媒體立即跳出來，聲稱「香港
失去言論自由」、「黎智英遭政治迫害」，甚
至揚言要「制裁」香港官員與法官。這些言論
不僅罔顧事實，更是赤裸裸地干預內政與雙重
標準。

一方面，這些國家自身對危害國安行為從不
手軟，執法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卻對香港依
法審判黎智英橫加指責，將犯罪分子美化為
「民主倡導者」，試圖將司法案件政治化。這
充分暴露其遏制中國發展、破壞香港穩定的險
惡用心。
黎智英案的依法判決，是正義的勝利，是法

治的凱歌，更是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堅定踐行。歷史大勢浩浩蕩蕩，香港由
治及興的步伐不可阻擋。唯有築牢國家安全底
線，方能守護750萬市民的共同家園，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黎智英罪成彰顯法治正義 捍衛國安底線反擊抹黑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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